
第 1 頁，共 10 頁 

 

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訴 98020 號 

 

 

 

 

 

前列申訴廠商不服招標機關對其就「○○○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評

選及異議處理結果，於法定期限內向本府提出申訴，經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 98 年 11 月 18 日第 93 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次： 

 

主文 

申訴駁回。 

事實 

緣○○○事務所（以下稱申訴廠商）參與○○○局（以下稱招標機關）辦理

之「○○○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以下稱本採購案）之投標。申訴

廠商對於招標機關審查其他參與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及評選結果不服，遂於

法定期間內提出異議。嗣不服招標機關異議處理結果，故向本府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 

事實及理由 

  事實    

一、 招標機關未審查「專業顧問」特定資格，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資格

審查程序及第 6條不公平差別待遇等規定，應該撤銷決標，並依程序重

行資格審查、重新評選。 

二、 甲公司無執行本案專業顧問能力，不符合特定資格規定，有違政府採購

法第 50 條規定，應該撤銷決標，重行審查資格、重新評選。 

本案採公開評選，其程序分為「資格審查階段」與「評選階段」。依本

件「勞務採購補充投標須知」規定，應審查之廠商基本資格及特定資

格包括：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廠商納稅證明、廠商信用證明、

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實績證明文件、「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

及之法律責任」切結文件……此外，依系爭採購案「評選須知」規定

之內容，其中第 4項「專案組織能力」……為「專業顧問」學經歷屬

評選階段之評分項目，非關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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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乙公司的業績，其他廠商不得引用。據聞該公司有協助參標情形，違反

招標規定，應該撤銷決標，重行審查資格、重新評選。 

 
   理由 

一、 依招標文件內需求計畫書第 4條規定：本案細部設計及施工監造期間，

廠商委託範圍及項目內，應聘請曾實際參與國內外遊樂園規劃、設計或

營運經驗之「專業顧問」（需檢附經歷證明文件），擔任本案整體規劃及

協助遊樂設施之功能規範訂定及檢驗等諮詢工作。本需求計畫書之內容

為本案設計之必要條件，為設計團隊所必須遵守事項。 

二、 技術服務契約書第 6條、第 49 條規定：乙方應聘請曾實際參與國內外

遊樂園規劃、設計或營運經驗之「專業顧問」（需檢附經歷證明文件）

擔任諮詢顧問。並於施工期間擔任施工顧問及提供技術諮詢服務；乙方

履行本契約時運用之專業技術，應符合工程界普遍認為適當之學理、技

術、經驗、慣例、相關文獻、資料或本工程實務等。 

三、 評選須知內已載明：本採購案「專業顧問」須附參與人員學經歷，並應

檢附參與本標案同意書；至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9

條規定：招標文件訂有廠商資格者應先審查資格文件，廠商不合於招標

文件之規定者，其他部分不予審查；另依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規定，招

標機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查廠商投標文件；採購評選委員會

組織準則第 3條規定，評選委員之任務為訂定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

定方式等。 

四、 綜上，本採購案特定專業顧問資格已明定，招標機關即應於評選簡報前

審查廠商之投標文件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資格規定，不合格者不可參與評

選，影響其他參選者權益，本案招標機關未審查資格而推稱係評選委員 

之職權，有違規定。 

五、 甲無執行本案專業顧問能力，不符合特定資格規定，有違本法第 50 條

規定： 

（一） 本案使用分區為商三，使用類別為兒童樂園，設計內容包括摩天  

輪、雲霄飛車、飛行塔、音樂馬車、碰碰車、旋轉屋、環園列車、

輻射鞦韆、咖啡杯等。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3規定應申請雜項執造，

並依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設計監造程序須申請審

查，其中專業項目包括機械遊樂設施之平、立、剖面圖、特殊構

造詳圖、結構、機電、使用維護管理及查驗、測試等。 

（二） 經查甲公司（非工程顧問公司）營業項目為景觀、室內設計、室

內裝潢業及管理顧問，不可執行兒童樂園遊樂設施的設計、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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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等諮詢專業顧問工作。另查該公司之服務經歷證明資料，業

績主要是做休閒飯店的規劃設計及觀、生態、休閒公園類的規劃

設計，並無實際參與兒童樂園、機械遊樂設施之經驗。足認其不

能亦無能力執行本件大型多功能之兒童樂園，並違反招標資格所

定工作內容如：細部設計、施工監造、遊樂設施功能規範訂定、

檢驗諮詢及施工階段施工顧問及專業技術諮詢等工作。若未來遊

樂設施交由其執行，則安全、運轉、品質等狀況堪虞，損及市府

形象及公信。 

六、 依招標公告，乙公司不得協助參與、分包及協助投標，據聞有參標者

引用其業績之情形。 

 

98 年 10 月 8日補充理由書 

 

一、申訴廠商曾於等標期間函請招標機關，就有關專業顧問同意書有無固定

格式、視覺藝術專家是否於未來執行時再檢附人員資料等請釋示，據答

覆以：專業顧問共同參與同意書無固定格式，視覺藝術專家需提出人員

名冊。依評選須知所定，服務建議書內容須附專業顧問等人員之學經歷，

並應檢附本案同意書。 

二、招標機關 98 年 7 月 15 日函復申訴廠商以：服務契約書對於專業顧問之

資格規定，係屬未來履約之責任義務；另依招標機關陳述意見書理由三

所敘，專業顧問須納入專案組織人員中之一員，其資格條件為曾實際參

與國內外遊樂園規劃設計……，且分別於需求計畫書、評選須知、契約

書內表明，足認專業顧問之學經歷是屬資格條件。 

三、按資格條件審查職權係屬招標機關，非屬評選委員會職掌，招標機關必

須先行審查，方可進行評選程序。此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9 年 9月

2 日工程企字第 89024188 號函可參及「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辨

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廠商應具備與提供服務有關之資格條件；

另依同辦法第 9條規定，招標文件訂有廠商資格者，應先審查資格條件，

資格不合於招標文件之規定者，其他部分不予審查。 

四、甲公司營業項目為景觀、室內設計、室內裝潢業及管理顧問，不符合遊

樂設施之專業設計、監造服務，不得執行本案；至○○○村之遊樂設施

專業設計、經歷、業績證明係屬乙公司的業績，故其不具遊樂設施之功

能規範訂定及檢驗諮詢的能力。 

 

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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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採購案係採公開評選，其程序分為資格及技術評審兩階段，招標機關

均依政府採購法及本案招標文件、評選須知等作業程序及規定，完成資

格審查及服務建議書評審，並無不公平或違反法令規定。 

二、本採購案廠商資格標開標全程均有會計及政風單位監辦，係審查投標廠

商資格相關資料，並不檢視服務建議書內之專案組織人力相關內容，且

專業顧問為廠商用人計畫其中 1員，招標文件僅規定「廠商應聘請曾實

際參與國內外遊樂園規劃設計或營運經驗之專業顧問擔任整體規劃及協

助遊樂設施之功能規範訂定及檢驗等諮詢工作，且應提具工作經歷證明

件」，此外，專業顧問之學經歷評審係納入服務建議書之專案組織能力之

評分項目，評審委員會依職權評定其分數，故無廠商異議理由「專業顧

問之資格審查於招標過程中未見公開辦理及宣佈」相關情形。 

三、本採購案投標廠商之資格條件，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先期規劃廠商「乙公司」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

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經查各投標廠商資格審查階段提出之「投標廠商

聲明書」其中第九項「分包商不得為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項

所規定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均符合規

定，「乙公司」並未參與分包商，而本案申訴廠商異議理由，質疑乙公司

是否有變相參與協助投標乙節，並未提出明確事證而屬臆測。 

 

程程程程序事項序事項序事項序事項：：：：        

一、本採購案適用政府採購法並得為提起申訴之標的。 

二、本採購案申訴廠商為資格審查合格並參加評選會議，期間並未對於專業

顧問之資格審查程序及結果提出異議，係於本案評選結果書面通知廠商

之後於 98 年 7 月 3 日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經於 98 年 7 月 15

日書面函復異議處理結果(於 7月 16 日送達申告廠商)，並告知 其對於

本案異議之處理結果如不服，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76 條規定向臺北市採

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 

三、依政府採購法第 76 條規定，申訴採異議前置主義，申訴事項不得超出

異議範圍。經查本案廠商之申訴主張及理由其中第 2 項：「甲公司無執

行本案專業顧問能力，不符合特定資格規定，有違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

應撤銷決標，重新審查資格，重新評選。」乙項，並未向招標機關提出

異議，該項已逾越異議範圍，不應處理。 

 

實體事項實體事項實體事項實體事項：：：：        

一、本採購案採取分段開標，資格標審查於 98 年 6月 16 日上午 10 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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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為招標機關土木建築設計處○正工程司，監辦單位為會計室及政風

室，另○○府 98 年 5月 22 日○○○字第○○○號函復本採購案依採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本府不派員監辦。除於審查會議結束

當場宣布審查結果，並於 6 月 19 日函知審查結果及資格標合格廠商參

加評選會議之簡報時間及順序。 

二、廠商服務建議書之評選會議於 98 年 6 月 24 日上午 10 時召開，出席評

選委員為專家學者 6人及機關代表 2人共計 8人(1 人請假)，本案評選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審議規則規定，由工作小組依據評選項目

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送評選委員會供評選參考，且評選結果依

規定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於 6月 26 日函知各參加評選會議之廠商，並 

於 7月 10 日與優勝序位第 1之廠商○○○師事務所完成議價並決標。 

三、本採購案採取分段開標由資格標審查小組依「勞務採購投標須知」第

36 點之（二）規定，一次投標分段開標者，未通過前一階段審標之投

標廠商，後續階段之標封不予開啟審查或不通知其投遞下一階段標，不

檢視服務建議書之內容。而資格標開標係依「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逐

項審查，其中包括「投標廠商聲明書」第九項規定「分包商不得為本法

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

廠商之廠商」，經查核結果均符合規定，「乙公司」並未參與分包商。 

四、本採購案「專業顧問」係為因應本案規劃設計具有遊樂園之特性，故於

契約書第 49 條規定乙方應聘請曾實際參與國內外遊樂園規劃、設計或

營運經驗之「專業顧問」擔任諮詢顧問。並於施工期間擔任施工顧問及

提供技術諮詢服務，而專業顧問之學經歷評審係納入服務建議書之專案

組織能力之評分項目，因此專業顧問為廠商之人員組織之 1員非為申訴

廠商所稱「特定資格」。  

 

理理理理        由由由由    

一、按政府採購法第 75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廠商對採購之過程、結果提

出異議者，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日起 10 日。本案廠商異議

處理概述如下： 

（一）本採購案評選結果於 6月 26 日○○○字第○○○號函書面通知

各參加評選會議之廠商，並於 7月 15 日○○○字第○○○號函

書面通知各參加評選會議之廠商本案已完成議價及決標。 

（二）申訴廠商於 98 年 7月 3日○○○字第 98029 號函向招標機關提

出異議，經依規定於 98 年 7月 15 日○○○字○○○號函書面通

知廠商異議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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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訴廠商提出申訴理由略謂： 

（一）招標機關未審查「專業顧問」特定資格，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資格審查程序及同法第 6條不公平差別待遇等規定，主張撤銷

決標，並依程序重新資格審查、重新評選。 

（二）甲公司無執行本案專業顧問能力，不符合特定資格規定，有違政

府採購法第 51 條，應撤銷決標，重新審查資格，重新評選。 

（三）乙公司的業績不得協助參與投標文件列入其他廠商業績據聞平成

有協助參標情形，違反招標公告規定，應撤銷決標，重新審查資

格，重新評選。 

三、卷查本採購案異議處理及程序，符合相關法令規定，逐一論駁如下： 

（一）有關廠商資格條件及特定資格，規定於招標文件「勞務採購補充

投標須知」，而評選須知及契約書規定應有「專業顧問」參與，

乃為因應本案規劃設計及監造涉及遊樂園之性質，要求廠商之團

隊中應聘請該專業人員，且契約書規定需納入專案組織人員中之

1員，其資格條件為曾實際參與國內外遊樂園規劃設計或營運經 

驗者，主要工作內容為擔任整體規劃及協助遊樂設施之功能規範

訂定及檢驗等諮詢工作，非屬申訴理由所稱「廠商特定資格」。 

（二）查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略以：「機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

查廠商投標文件……」，本案資格審查依招標文件規定，係依據

廠商提送之「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逐項查核，其內容並不包含

人員組織，至於專業顧問之評選，係納入服務建議書評選項目中

之專案組織能力，至於服務建議書內容之評選，依「採購評選委

員會審議規則」及評選須知規定，屬評選委員會之職掌及任務人

物，且本案之工作小組亦依據評選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

意見送評選委員會供評選參考，並無申訴廠商所稱違反政府採購

法第 51 條資格審查程序之情事。 

（三）有關申訴廠商提出專業顧問甲公司無執行本案專業顧問能力乙

節，經查政府採購法第 76 條規定，申訴採異議前置主義，申訴

事項不得超出異議範圍，而廠商本項之申訴主張及理由，並未提

出異議，該項已逾越異議範圍，不應處理。此外，申訴廠商出具

得標廠商之專業顧問姓名為服務建議書專案組織之內容，該部分

資料尚未公開且非直接向招標機關取得，因此資料取得及來源，

恐有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7 款及第 8款之虞，

且申訴廠商提具之甲公司之業績有○○○規劃設計之實績，符合

本案專業顧問之資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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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申訴廠商主張據聞乙公司有協助參標情形，違反招標公告規

定乙節，經查資格審查階段各廠商提送之「投標廠商聲明書」第

九項規定「分包商不得為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所規定

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均符合規

定，「乙公司」並未參與分包商，申訴廠商以據聞等臆測為由，

並未提出明確事證，不應處理。 

四、綜上所述，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政府採購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檢

附相關卷證，請惠予察核予以駁回。又本件陳述意見書副本已逕送申訴

廠商。 

 

判斷理由 
 

一、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認為其過程或結果違反法令，致損害其權利或

利益者，經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而不服其處理結果，或機關逾收受異議 

處理結果之次日起 15 日內不為處理者，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

屆滿之次日起 15 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此為

本法第 76 條第 1 項所明定。本件係屬○○○所辦理之採購案件，屬本

府所屬機關辦理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 86 條及第 76 條第 1 項之規

定，應由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處理，合先敘明。 

二、申訴廠商參與招標機關本採購案，經招標機關於 98 年 6 月 26 日函知，  

評選結果由另一參標廠商○○事務所取得優先議價權利，申訴廠商於 98

年 7月 3日提出異議，經招標機關於 98 年 7月 15 日作成異議處理（於

98 年 7月 16 日送達申訴廠商），仍維持原決定，申訴廠商爰逕向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申訴（於 98 年 7月 30 日送達），經移送本會處理；

據此，應認申訴廠商已於政府採購法第 75 條第 1項第 3款、第 76 條第

1項所定期限內提出異議、申訴。 

三、申訴廠商不服招標機關評選結果之主要理由有二：（一）另一參標廠商

○○○事務所專案組織成員中之「甲有限公司」不符合招標文件需求計

畫書第 4條所載「曾實際參與國內外遊樂園規劃、設計或營運經驗之專

業顧問」的要求，招標機關未審查此特定資格，與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

規定有違；（二）依系爭採購案招標公告，受委託規劃廠商「乙公司」

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助投標廠商，據聞有參標

者引用平成業績之情形。 

四、就申訴廠商前揭第一項理由而論，據申訴廠商引述之本採購案招標文件

「需求計畫書」第 4 條規定，「本案細部設計及施工監造期間，廠商於

委託範圍及項目內應聘請曾實際參與國內外遊樂園規劃、設計或營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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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之專業顧問（須檢附經歷證明文件），擔任本案整體規劃及協助遊樂

設施之功能規範訂定及檢驗等諮詢工作」，質言之，其要求明定為「細

部設計及施工監造期間」，非關廠商投標文件之審查；至其引述之系爭

採購案「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契約書」第 6 條規定，「乙方於

作業期間應依第四十九條約定聘請曾實際參與國內外遊樂園規劃、設計

或營運經驗之專業顧問參與、指導」，第 49 條規定，「乙方於委託範圍

及項目內，應聘請曾實際參與國內外遊樂園規劃、設計或營運經驗之專

業顧問（須檢附經歷證明文件）擔任諮詢顧問」，既屬契約義務，亦難

據為審標之依據。 

五、復查依系爭採購案「評選須知」第 7 點，本案採公開評選，其程序分

為「資格審查階段」與「評選階段」。依本件「勞務採購補充投標須知」 

參、投標廠商資格條件之第三點規定，應審查之廠商基本資格及特定資

格包括：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廠商納稅證明、廠商信用證明、投 

標廠商聲明書、投標廠商實績證明文件、「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

之法律責任」切結文件；本件「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所定「密封袋內

應附之文件」，其所載項目亦無不同。此外，依系爭採購案「評選須知」

第 8點規定之本案評選項目、內容，其中第 4項「專案組織能力」第(1)

點內容為「專案計畫主持人、監造建築師、專業技師、視覺藝術專業類

人士及專業顧問等人員之學經歷」。綜上說明，招標機關所陳，「專業顧

問」學經歷屬評選階段之評分項目，非關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難謂不

合；申訴廠商主張招標機關評選結果違法之第一項理由尚難採取。 

六、至於申訴廠商前揭第二項理由，查依招標機關提出之工作小組初審意

見、另一參標廠商○○○事務所之服務建議書，該參標廠商之專案組織

成員並未包含「乙公司」，先予敘明。至申訴廠商所述，據聞有參標者

引用其業績之情形云云，卷查另一參標廠商○○事務所之服務建議書

（4.2.5），其中專案組織成員「甲公司」之相關實績雖包含「○○○村」，

查其所述內容為「以○○○文化之主題和戶外館的概念開發規劃遊樂區

之整體景觀與大地工程規劃與設計、建築規劃、營運計劃總體工程之協

調與監 

    理」，與申訴廠商所附「乙公司」實績關於「○○○村」之專案名稱分

別為：「單軌電車」、「老爺車」、「侏羅紀探險」、「愛之船」、「金礦山」、

「加勒比海盜」顯然有別。據此，申訴廠商前揭主張招標機關評選結果

違法之第二項理由亦難採取。 

 七、綜上說明，申訴廠商質疑招標機關未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查

廠商投標文件」，與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第 1項規定有違之主張，尚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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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招標機關駁回其異議，於法並無不合。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爰依政府採購法第 82 條第 1項規定判斷如

主文。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楊 錫 安 

副主任委員 黃 靖 南 

預審委員 陳 愛 娥 

諮詢委員 張 慶 雲 

委員 邱 昌 平 

委員 周 家 蓓 

委員 姚 乃 嘉 

委員  黃      立 

委員 陳 建 宇           

委員 陳 在 相 

委員 潘 秀 菊 

委員 朱 柏 松 

委員 林  光 彥 

委員 廖 肇 昌 

委員 廖 建 宗 

委員 張 燕 玲 

委員 駱 忠 誠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18   日 

 

臺北市政府 

市長  郝龍斌 

本審議判斷書視同訴願決定，不服本審議判斷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達之

次日起 2個月內，依法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